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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支持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主   办   机   构：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浙江省教育厅 

中国高教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筹） 

承   办   机   构：温州肯恩大学 

 

第六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 

2015 年 11 月 15-17 日，中国·温州 

邀请函（预通知） 

 

尊敬的           女士/先生：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您出席第六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 

截至目前，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为

2056 家。其中，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1116 家；把高职高专的机

构和项目计算在内，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约占总数的 90%。近年

来，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日益完善，管办评分离逐步推行，质量建设工程

有力推进，学生满意度和社会认可度不断上升。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外合作

办学面临着工作重点进一步从规模扩大、外延发展向内涵建设、质量提升转移。

研究好、处理好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为会议支持机构，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

发起，并联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高校举办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至今已

有 6届。教育部领导十分重视年会这个平台，对如何办好年会作出重要批示；教

育部国际司及其相关部门领导要求年会要围绕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深挖几

年”，要研究规模、效益等问题。历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围绕中外合作办学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政府、中外合作办学者、校长以及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

高端对话平台，促进经验交流和规律探索，推动建立中外教育机构合作关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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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理论队伍和管理人才队伍，引导社会舆论，充分体现了全国性、学术性、机制

化、国际化等特点，为中外合作办学持续、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专

业支持和人才保障。 

我们相信，有您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一定能够把本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

年会办好，进一步发挥年会在服务国家和地方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服务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教育部领导、教育部国际司及其相关部门领导、教育部学位中心、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人民日报》等单位

领导、部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厅、教委）领导、部分大学校长将出席本次

会议。 

一、组织委员会 

（一）名誉主任：潘懋元（厦门大学原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

组原召集人，著名教育家） 

（二）主任：李建发（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于永明（浙江省教

育厅副厅长）、王北铰（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林金辉（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钱强（温州肯恩

大学副校长） 

（三）执行主任：林金辉（兼） 

（四）秘书长：钱强（兼）；副秘书长：应永宏（温州肯恩大学党委委员、

党办主任） 

组委会成员由各合作方组成。组委会下设秘书处。 

二、时间 

    2015 年 11 月 15-17 日。11 月 15 日（星期日）全天报到；17 日下午离会。 

三、地点 

    温州市。具体报到地点在第二轮邀请函通知。 

四、语言 

    普通话、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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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题 

主题：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质量、效益 

主要分专题：1.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质量、效益的关系。2.“一带一路”建

设与中外合作办学新发展。3.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与认证的理论与实践。4.新形势

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如何进一步做好党团建设与国情教育。5.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项目如何深化课程与教学改革培养创新创业人才。6.若干国家涉外合作

办学规模、质量、效益比较。7.其他与主题相关的分专题。 

六、回执 

2015年 9月 15 日前，用电子邮件发送回执至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

心；并通过邮局寄正本至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日期以邮戳为准）。

由于宾馆条件限制，会议规模不超过 350人。敬请尽早发送您的回执。 

七、论文（拟提交论文者适用。大会接受无论文者报名。） 

1.2015年 9月 15日前，用电子邮件递交 300字左右的论文摘要。2.会议组

委会将于 2015年 9月 25日前发出会议的正式邀请函。3.收到会议正式邀请函后，

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前，用电子邮件递交论文全文（限 1 万字内）。录用的论

文将结集成册于会后由国家一级出版社正式出版。4.论文格式：（1）题目、摘

要、关键词（3-5个）的中英文；作者姓名、任职机构、职务职称、电话、电邮，

参考文献等应俱全。（2）注释为页下注。注释、表格基本信息务必齐全、规范。

论文格式规范参照《教育研究》。 

八、费用 

    须交会务费人民币 800元（含资料费、场租费、市内交通费等）；往返交通

费与住宿费自理。 

九、联络处 

    （一）厦门大学联络处：1.地址：中国 厦门市思明区 厦门大学 C 信箱 厦

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361005；2.联系人：刘梦今，尤碧珍；3.电话：

+592-2521599（办）；18850517873，18750920771（手机）；4.传真：＋592-2182399；

电子邮箱：cfcrs@xmu.edu.cn；5.会议网址：http://cfcrs.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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